
十四、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企业附加申请表

(一)专用维修车间、设施设备条件
	专 用 维 修 车 间

	序号
	标准要求
	企业自查情况
	审核情况

	1
	具有与其作业内容相适应的专用维修车间，其面积不少于100 ㎡(该专用维修车间面积可计入所在一类汽车维修企业作业厂房面积内)
	
	

	2
	专用维修车间通风良好，其照明灯具和电器设备应具有防爆功能
	
	

	3
	专用维修车间与普通车辆维修车间应相对隔离，设置明显的指示性标志
	
	

	专 用 设 施 设 备

	序号
	名 称
	型号或规格
	数量
	出厂日期
	检定日期
	审核情况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(二)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	


备注：1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主要内容应包括：组织机构及其职责、报警系统和报告程序、应急设备设施、应急指挥以及处置措施等；

2、表格不够填写的，可在此表格后另附页。

(三)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一览表
	序号
	姓 名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学历
	所学专业
	技术

职称
	技能工种及等级
	所在

岗位
	从业资格证 号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(四)安全操作规程、指示性标志设置资料

	项目
	具 体 内 容

	安

全

操

作

规

程
	

	指示性标志设置
	


备注：表格不够填的，可在此表格后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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